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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產業政策推動作為及預算

編列情形
行政院為發揮國內產業優勢利基，以「連結未來、連結全球、連結在地」為主軸，推動亞洲矽谷、

智慧機械、綠能產業、生技醫療、國防產業、新農業及新材料循環專區等項目，以引領臺灣經濟邁

向創新趨動發展模式。本文謹就創新產業政策推動作為、預算編列情形及後續執行之配套措施予以

簡要說明，俾供各界參考。

　羅莉婷、謝旻廷（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務預算處科長、專員）

壹、前言

面對與日俱增且層出不窮

的經濟、社會及環境問題，為

突破形勢與競爭壓力，政府依

據總統施政藍圖，以「創新、

就業、分配」為核心的經濟發

展新模式，並以「連結未來、

連結全球、連結在地」為主軸，

利用國內產業優勢利基，推動

創新產業政策。因政府各項施

政均已有中長程施政規劃，為

延續部會施政主軸及確保已投

入資源能發揮應有效益，其

規劃階段除就既有計畫思考如

何融入政府創新產業政策之核

心價值外，並加入創新元素，

以提升整體科技發展創新驅動

力。另為彌補與強化科技創新

產業投入資源不足，爰規劃「創

新產業旗艦計畫」，聚焦推動

亞洲矽谷等重點項目，以科技

研發支援產業創新，期能帶動

國內創新及產業環境新契機。

貳、各重點產業辦理

內容

為發揮國內產業優勢利

基，政府推動創新產業計畫，

擇定亞洲矽谷、智慧機械、綠

能產業、生技醫療、國防產業、

新農業及新材料循環專區作為

重點發展項目，其發展策略、

政策主軸及目標如下：

一、亞洲矽谷

配合整體智慧臺灣計畫，

以桃園作為研發中心與試驗場

域，在物聯網、工業 4.0 及大

數據科技應用上，藉由連結國

際研發能量及結合在地廠商製

造優勢，以提升臺灣戰略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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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輔以吸引全球人才交流、學

習國際創新經驗及改善法規與

資金困境等促進創新創業具體

措施，以達成連結矽谷等全球

知名科技核心聚落，搶進下一

世代未來產業，將臺灣發展為

亞太青年創新創業發展基地之

政策目標。

二、智慧機械

將各產業導入智慧機械，

以臺中為核心，帶動中臺灣之

發展，藉由建構關鍵資源平台

及結合前瞻製造需求，協助產

業轉型升級，拓展全球佈局，

以達成將精密機械升級為智慧

機械，將臺中打造為全球智慧

機械之都，使臺灣成為全球前

五大生產國等為目標。

三、綠能產業

以節能、儲能、創能及智

能系統整合技術為主軸，藉由

「人才到位、資金到位、產業

整合、國際連結」，打造綠能

科技創新產業生態系統，以達

成打造臺灣為綠色能源與科技

研發及產業重鎮，並將發展為

沙崙綠色能源科技研發中心及

產業聚落之目標。

四、生技醫療

以南港為軸心，延伸至新

竹竹北、中科及南科，形成帶

狀「生技醫藥研發產業聚落」，

藉由建立臺灣生技醫藥在人

才、技術、資金、法規面向等

之全球連結，成為世界生技醫

藥研發重鎮，以達成打造臺灣

成為亞太生技醫藥研發產業中

心及提升我國生技醫藥產業總

體產值之目標。

五、國防產業

以航太、船艦及資安產業

為核心，藉由政府研發能量結

合廠商之產業聚落，開發前瞻

技術，透過國防自主帶動民用

及安全產業發展，增加就業機

會，以達提升國防產業自主、

強化產業聚落效應及促進產業

技術升級等目標。

六、新農業

以農業生技、設施農業及

農業 4.0 為主軸，藉由發展農業

基礎及進階工程，強化臺灣農

業體系國際競爭力，以達成建

構農業新典範、農業安全體系

及提升農業行銷能力之目標。

七、新材料循環專區

以將石化原料之出口產

品轉化為高值化特用化學，並

就乙烯、水電、土地使用、廢

棄物及碳排放等項目進行管

制，藉由提倡環境資源循環經

濟發展，控制環境污染及廢棄

物轉換為再生資源等，逐步調

整邁向永續能源，以達成「零

廢棄、零排放、零事故」之目

標。

參、預算編列情形

為賡續實施中程計畫預

算作業制度，行政院業於本

（105）年 4 月 27 日核定各主

管機關 106 至 109 年度中程

歲出概算額度，並請在 106 年

度上限範圍內妥編概算，於本

年 5 月 13 日前函送行政院。

嗣為落實總統政見及新政府創

新、就業、分配之施政理念，

使其資源能用在刀口上，爰於

本年 5 月 20 日函請各主管機

關重新檢討其施政計畫及配合

編列概算，於本年 6 月 20 日

前將修正結果，按各類先期審

議作業分送各審議機關。其中

有關創新產業計畫之先期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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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06 年度創新產業計畫預算編列情形表

及預算案編列情形如附表。

一、科技發展計畫部分

（一）各創新產業計畫

為延續各部會施政主軸

及確保已投入資源發揮應有

效益，先由行政院科技會報

辦公室（以下簡稱會報辦）

會同科技部邀集各領域專家

學者，就各部會所報 106 年

度科技發展計畫共同盤點與

創新產業政策內容之關聯

性，計畫內容屬於直接相關

歸納為「基磐計畫」，屬

於高度相關則歸納「協同計

畫」。經檢視認定屬於「基

磐計畫」者，再由會報辦與

各部會進行計畫內容之檢視

與調整，以融入政府創新產

業政策之核心價值，並納入

創新元素。經審查後，106

年度預算案之創新產業計畫

合共編列 306 億元，包括亞

洲矽谷 94 億元、智慧機械

34 億元、綠能產業 34 億元、

生技醫療 78 億元、國防產業

8 億元、新農業 42 億元及新

材料循環專區 16 億元。

（二）創新產業旗艦計畫

為彌補與強化各科技創

新產業投入資源之不足，另

以創新產業旗艦計畫聚焦辦

理重點創新產業項目，除重

點投入在各政策項目外，再

納入微衛星、數位經濟及文

化科技等其他具發展潛力之

創新產業項目，並首度採行

由「政院選題、各部會競爭」

模式，建立競爭機制，以促

進跨部會合作及整合學研能

量。106 年度預算案編列國

庫撥充行政院國家科學技術

發展基金（以下簡稱科發基

金）93 億元以辦理該計畫，

依會報辦估算，預計投入亞

洲矽谷 12 億元、智慧機械

12 億元、綠能產業 12 億元、

生技醫療 11 億元、國防產業

8 億元、新農業 10 億元及新

材料循環專區 5 億元等 70 億

元，以及其他創新產業項目

單位：億元

項　　　目

106 年度預算案

科技發展
計畫經費

公共建設
計畫經費

合　　　 計 462   399 63

一、亞洲矽谷 113  106 7

二、智慧機械     46   46 0

三、綠能產業  50  46 4

四、生技醫療   103     89   14

五、國防產業   16   16 0

六、新農業  58  52 6

七、新材料循環專區 23   21   2

八、其他創新產業項目（如微衛星、

數位經濟及文化經濟等）
   23      23    0

九、興建國家會展中心（桃園、臺

中、臺南）
   15      0    15

十、中央研究院南部院區    15      0    15

資料來源：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國家發展委員會、科技部、經濟部、中央研究院、
教育部、勞動部、內政部、國防部、交通部、衛生福利部、客家委員會、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及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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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微衛星、數位經濟及文

化經濟等）23 億元。

二、公共建設發展計畫部

分

係由國家發展委員會就各

主管機關所報 106 年度公共建

設計畫辦理內容符合創新產業

政策之方向者，彙整提報該會

第 28 次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106 年度預算案合共編列 63 億

元，包括亞洲矽谷 7 億元、綠

能產業 4 億元、生技醫療 14 億

元、新農業 6 億元、新材料循

環專區 2 億元、經濟部興建國

家會展中心（桃園、臺中、臺

南）15 億元及中央研究院南部

院區 15 億元。

三、綜整上開預算編列情形

106 年度創新產業計畫共

編列 462 億元（上頁附表），

包括亞洲矽谷 113 億元、智慧

機械 46 億元、綠能產業 50 億

元、生技醫藥 103 億元、國防

產業 16 億元、新農業 58 億元、

高值材料循環專區 23 億元、其

他創新產業項目（如微衛星、

數位經濟及文化經濟等）23 億

元、興建國家會展中心（桃園、

臺中、臺南）15 億元及中央研

究院南部院區 15 億元。

肆、後續執行之配套

措施

創新產業旗艦計畫係行

政院由上而下規劃之科技發展

計畫，未來將透過科發基金補

助各部會辦理，並以「產業領

航」、「科技創新生態體系發

展」及「前瞻基礎研究暨人才培

育」等 3 類，分別訂定各類計

畫之主要內涵、執行方式與提

案經費上限，由部會依業務主

管範疇個別申請或跨單位合作

提案，經審議後予以排序，依

推薦序位補助至經費用罄為止。

其後續執行之配套措施如下：

（一）計畫審議進程

會報辦已於本年 9 月 6

日公布「106 年度推動創新

產業研發補助旗艦計畫作業

準則」，由其協同科發基金

管理委員會進行計畫審議，

審議結果將提報該基金管理

會議討論，於確認各計畫之

執行內容與預期成效方可動

支經費。 

（二）加強計畫管考機制

為落實計畫執行成效，

除依現行科發基金管理會補

助計畫評核作業規範進行管

考外，將逐年就各計畫規劃

執行內容進行審議及辦理期

中考評，並以專案考評方式

強化計畫之調整與退場機

制，俾督導及審視相關經費

之有效運用，提升我國科技

預算之執行效益。 

伍、結語

近年政府對科技發展相當

重視，並持續挹注科技預算，

由 90 年之 517 億元增加至 106

年之 1,061 億元，呈倍數成長。

以新政府施政理念係規劃藉由

創新產業提高企業附加價值與

利潤，進而提供優質就業條件，

提高勞工薪資，爰在政府財政

資源有限情形下，更應妥適運

用現有科技發展經費，藉由創

新產業旗艦計畫之引導，期許

各部會未來提出具亮點之執行

計畫，並著重在附加價值、就

業條件及勞工薪資等實質效益

之提升，俾利聚焦及妥適運用

有限資源發揮最大綜效。


